
 

中国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5-8 层、12 层、23 层                       www.zhcpa.cn 

Floors5-8,12and23,Block A,UDC Times Building,No.8 Xinye Road，Qianjiang New City,Hangzhou  

Tel.0571-88879999  Fax.0571-88879000 

 

 

 

 

 

 

 

关于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 

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中国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5-8 层、12 层、23 层                       www.zhcpa.cn 

Floors5-8,12and23,Block A,UDC Times Building,No.8 Xinye Road，Qianjiang New City,Hangzhou  

Tel.0571-88879999  Fax.0571-88879000 

 

 

目    录 

 

 

                            页 次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 

的鉴证报告                                                1-2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 

的专项说明                                                3-5 

 

 



 

中国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5-8 层、12 层、23 层                       www.zhcpa.cn 

Floors5-8,12and23,Block A,UDC Times Building,No.8 Xinye Road，Qianjiang New City,Hangzhou  

Tel.0571-88879999  Fax.0571-88879000 

 

第 1 页 共 5 页 

关于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

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5]7379号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洁净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

专项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华康洁净公司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华康洁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 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

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并保

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华康洁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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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

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华康洁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允反映了华康洁

净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5年 5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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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 

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同意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0 号)同意注册，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为 7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共计募集资金 75,000 万元，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不含税)3,679,245.28元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为人民

币 746,320,754.72 元。另减除剩余发行费用(不含税)2,503,897.2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743,816,857.4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 12月 27日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4年 12月 27日出具了《验证

报告》(中汇会验[2024]11046 号)。 

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113.36万元（其中支付发行费用 113.37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51,573.85

万元。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智慧医疗物联网云平台升级项目 5,026.63 4,903.22 

洁净医疗专项工程 光谷人民医院医疗专项设计施工 16,983.96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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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建设项目 总承包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工

程（标段二）科研集群工艺增加（安

装+装饰装修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16,024.83 14,000.00 

洁净医疗配套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3,189.94 11,051.54 

耗材物流仓储配送

中心建设项目 

鄂西分仓 5,473.88 3,976.81[注] 

鄂东分仓 5,332.88 4,450.12 

补充营运资金 22,000.00 22,000.00 

合  计 84,032.12 74,381.69 

    注：2025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将耗材物

流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鄂西分仓）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 3,976.81 万元。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27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

额为 31,631.38万元，公司拟置换金额为 31,631.3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

的比例(%) 
拟置换金额 

智慧医疗物联网云平台升级项目 5,026.63  1,462.24  29.09  1,462.24  

洁净医疗专项工

程建设项目 

光谷人民医院医疗专项设计施工总

承包项目 
16,983.96  10,727.35  63.16  10,727.3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工程

（标段二）科研集群工艺增加（安

装+装饰装修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16,024.83   11,998.33  74.87  11,998.33  

洁净医疗配套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3,189.94  4,962.31  37.62  4,962.31  

耗材物流仓储配

送中心建设项目 

鄂西分仓 5,473.88   2,481.15  45.33   2,481.15  

鄂东分仓 5,332.88 - - - 

合  计 62,032.12  31,631.38  50.99  31,631.38  

 

四、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618.31万元(不含税)，其中公司以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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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37.02万元(不含税)，公司拟置换金额为 137.02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已支付金额 拟置换金额 

资信评级费  47.17   47.17  

会计师费用   56.60     56.60   

律师费用 33.02 33.02 

信息披露、发行手续费用等其他费用  0.23  0.23 

合  计  137.02   137.02  

 

五、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情况 

根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已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作出如下安排：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

资金到位后，按照公司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置换本次发行前已投入使用的自

筹资金。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

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本次拟置换方案与募集说明书中的安排一致。公司本次拟置换的先期投入资金为自筹

资金，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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